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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市公安局直属城市交通警察大队

关于编报2016年资产报表的分析报告

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5号）、《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制度》等有关规定，现对我单位本年度资产占有、使用、变动以及管理情况等分析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直属城市交警大队属于香格里拉市公安局下设的一个部门，根据《香格里拉市财政局对（香格里拉市公安局关于直属城市交警大队实行财务独立核算的请示）的批复》香财会【2015】4号文件精神，于2016年1月1日起实行财务独立核算。人事由香格里拉市公安局管理，业务由迪庆州交警支队指导。直属城市交警大队单位编制民警为26人，年末实有民警为26人。车辆编制在香格里拉市公安局,资产2015年12页31日止在市公安局，尚未划拨到本部门，本单位为一级预算单位。2016年1月1日起，香格里拉市公安局直属城市交警大队按照财务制度规定，设置会计岗位、出纳岗位，按职责分工。本年总收入7,326,840.39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为7,326,840.39元，本年总支出7,313,840.39元。其中基本支出7,013,840.39元，项目支出4278163.17元。
二、资产情况分析

本单位本年通过政府集中采购从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中购置办公设备70,500.00元，其中：台式电脑3台，单价5,500.00元；笔记本电脑1台，单价5,600.00元；复印机1台单价41,500.00元；彩色打印机1台，单价6,900.00元。分别配置到指挥中心及财务室。
大队结合其依法履行职能和单位发展的需要，合理提出新增资产配置需求，严格控制资产增量，并将资产报告反映的情况作为预算安排和绩效管理的重要依据。
三、资产管理工作的成效及经验

（一）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建设方面。

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完善制度建设。法律法规的真空与滞后必将导致约束缺乏。建章建制，明确财政部门、主管部门、使用单位、经营中心各自的职责及权限；明确国有资产流失追究责任制；建立规范的资产处置、评估、调拨制度，促进资产合理流动。

　　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预算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预算制度是资产管理的重要手段。一个单位或组织需要购置何种资产、如何配置与处置资产，应当充分分析其存量资产的现状及其履行工作职能的需要，并将二者进行科学的匹配，匹配的过程亦即编制预算的过程。强化资产预算管理旨在加强资产购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二）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方面。

加强监督管理，重点是强化使用管理、加强处置管理、完善收入管理，并规范配置程序。财政部门具体承担行政事业资产监管职能，对资产的占有使用运营情况进行监管。通过清查、整合，所有的行政和事业单位资产划分为非经营性和经营性两大类，非经营性资产，实行委托管理方式，明确管理单位及保值增值责任；经营性资产，由机关事务管理局以授权经营方式统一经营，收益上缴财政。将行政管理与市场化经营进行有机结合，鼓励与促进资产占用单位通过资产使用权转让的方式及时将闲置资产转化成有效资源。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集中调剂、合理配置，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益。
（三）信息化建设方面。

大队充分利用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实现了纵向到基层，横向到单位，逐步解决了过去资产管理分散、资产存量不清，资产状态不明的问题。
进一步抓好资产管理和预算相结合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单位资产配置的预算审核和审批程序，各单位上报年度预算时，凡涉及新增资产配置的，必须报财政资产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对未经财政资产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新增资产配置计划，一律不准纳入年度预算；一律不受理国库资金申请；一律不得实行政府采购；还要对擅自购置资产的单位进行严肃查处。
（四）其他做法和经验。

四、资产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对行政资单位资产管理认识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占有使用行政事业固定资产，思想上固守“我的资产我做主”的观念；资产配置与处置存在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在处置资产时先处置，后办理审批手续；单位擅自配置资产现象依然存在；同时，仍有不配合财政部门进行资产清查。
（二）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特别是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不能实现资产从“入口”到“出口”全过程的动态监管，导致增量资产配置与存量资产管理之间信息不对称，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单位之间资产信息渠道不畅通，致使预算安排缺乏准确的基础数据和资料，影响了预算编审的科学性、合理性，难以有效控制资产重复购置、超编制超标准购置等问题的发生。同时，由于信息系统不健全，使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缺乏监管，造成预算执行不力、资产管理信息失真。
长期以来，由于制度缺失和监管不力，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出租、出借和处置等行为不规范，低价出租出借、违规转让等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管理不善，一些部门、单位的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和处置收入长期未纳入预算管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成为腐败的根源。
预算编报质量不高。一些部门和单位的资产尚未真正参与到预算编审中，使资产配置预算不能真实反映单位资产占有使用和需求情况，造成预算编报基础不实、随意性大。一些部门和单位资产配置预算编报质量不高，如在报表中，有的只填金额、不填数量；有的只填数量、不填金额；还有填报项目的逻辑关系有误和项目文本填报不全等等。
（三）管理方式和工作流程方面的问题及原因。
行政事业单位占有的国有资产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有效载体和物质基础，但是行政事业单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绩效评价考核体系，科学、合理、有效地利用好资产，确保资产保值增值，也是我们各项管理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因而需要我们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明晰产权关系实施产权管理，保障资产安全完整；推动资产的合理配置和节约、有效使用。

五、加强资产管理工作的建议
（一）资产配置标准是制定支出标准的基础和主要依据。目前亟需由财政部门制定的主要是业务用车标准、通用办公资产配置标准及部分专用资产配置标准。

（二）切实加强国有资产收入管理。行政单位国有资产收入管理薄弱是当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入性质不同、情况各异，应区别对待、分类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要全部缴入国库，严格管理。对行政单位的出租出借收入应按照激励和约束并重的原则，先行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先上路，后规范”，待条件成熟后再纳入国库管理；对事业单位的出租出借收入要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建议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尽快出台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管理办法，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后勤服务单位上缴收入和未脱钩经济实体上缴收入管理办法。
（三）做好重点资产与大型资产的配置工作。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数量、种类繁多，在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的审核范围上，应突出重点，主要抓好重点资产和大项资产的配置，如房、地、车和大型设备（交通工具）的配置；对一般性的资产，由各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预算限额内自行掌握，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资产配置预算是一项新业务，应该先行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当前要首先抓好对房屋、土地、车辆和一定价值以上的大型设备的审核工作。
（三）加强监督，严肃制度。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财政监督、财务检查等各方面的作用，加强对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工作的监督检查。在资产配置管理制度中应明确规定，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财政部门批准的资产配置预算执行，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配备购置；对预算执行中，因特殊需要，需追加预算并临时购置资产的，也应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批，经财政部门批准同意后，方可购置；对各部门未申报购置预算的资产，不得安排经费。建议强化审计部门、财政监督部门在资产配置预算监督检查方面的责任；进一步明确各地财政专员办对驻地中央基层预算单位资产配置实施财政监管的责任义务和实施方式。对违反上述规定购置资产的，应在审计和财务检查中作为重要问题查处；对有关单位超标、超编配置资产的，严肃查处，坚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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